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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公安局文件
烟公通〔2024〕90 号

转发省厅《关于印发修订后的<山东省公安机关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分市局，直属公安局，机关各单位：

现将省厅《关于印发修订后的<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

量基准>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是思想上要高度重视。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对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中设定的行政处罚予以细化而形成的裁量细则，对于

规范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，保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

正确实施，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水平和执法公信力，促进社会公平

正义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地、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《裁

量基准》得到有效实施。

二是认真组织学习培训。各地、各单位要将《裁量基准》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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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岗位练兵培训计划，分期分批组织各基层执法民警进行学习培

训，同时，各执法民警要充分利用“鲁警 e 法通”、执法应用平

台进行学习，全面、准确理解和把握省厅《裁量基准》的精神和

要求，坚决杜绝执法过程中处罚畸轻畸重、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

量权等问题的发生。

三是严格规范执法。实施行政处罚时，要根据违法行为的基

本事实和《裁量基准》规定的具体适用情形，先确定拟依法适用

的处罚幅度，再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对象、后果、数额、次数、

行为人主观过错，以及《行政处罚法》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

程序规定》规定的从重、从轻、减轻等法定裁量情形，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，确保行政行为的公平、公正。

四是强化执法监督。市局将加强对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的监

督巡查，执行情况纳入执法质量考评，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和执

法过错责任追究等执法制度。对滥用行政处罚裁量权，构成违纪

违法的，严格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

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报告市局。

附件：关于印发修订后的<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

准>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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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烟台市公安局

2024 年 12 月 26 日

烟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2024 年 12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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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公安厅文件
鲁公通〔2024〕120 号

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山东省公安机关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的通知

各市公安局，各直属公安局：

为深入推进“法治公安建设年”，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行政

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，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省厅研究

修订了《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准》）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就做好实施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重要意义。行政处罚

是公安机关行使的重要执法权，处罚裁量是否合理、适当，直接

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。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对法律、法规和

规章中设定的行政处罚予以细化而形成的裁量细则。建立行政处

罚裁量基准制度，对于规范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，保

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正确实施，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水平和执法

公信力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学好用好《基准》，

是公安机关深化“法治公安建设年”、加快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

的重要举措和客观要求。



- 5 -

二、认真组织实施。《基准》内容分为治安管理、出入境管

理、计算机和网络安全、禁毒、反恐怖主义、沿海船舶和出海人

员管理、交通管理、反电信网络诈骗、附则共九章，对 352 项行

政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细化了适用条件、情形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

并按要求向社会公布。同时将《基准》内容纳入“鲁警 e 法通”、

执法应用平台中，方便基层民警在执法实践中学习使用。实施行

政处罚时，根据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和《基准》规定的具体适用

情形，先确定拟依法适用的处罚幅度，再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对

象、后果、数额、次数、行为人主观过错，以及《行政处罚法》

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规定的从重、从轻、减轻等

法定裁量情形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要坚持合理适用《基准》，准确把握尺度，坚决杜绝执法过

程中处罚畸轻畸重、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等问题的发生。要

坚持公平公正适用《基准》，对于违法行为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及

社会危害程度基本相当的同类案件实施行政处罚时，适用的处罚

种类和幅度应基本相当，不得因与违法行为不相关的因素区别对

待当事人。

三、强化执法监督。各级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对行政处罚

裁量权行使的监督，将执行情况纳入执法质量考评，严格落实执

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执法制度。对滥用行政处罚裁量

权，构成违纪违法的，严格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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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基准》自即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5 年。原 2020 年 9 月 29

日发布的《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同时废止。

执行情况及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上报省厅。

附件：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2024）

山东省公安厅

2024 年 12 月 24 日
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
http://www.sd/jcms/jcms_files/jcms1/web1/site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241225152209203.doc

